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全资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湖北

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天网络”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等相关

规定，对盛天网络出售子公司武汉盛天文娱研创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天文娱”

或“标的公司”）暨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盛天网络拟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盛天文娱 99%股权以人民币 990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武汉盛游文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盛游投资”）（以下简称“本

次转让”），剩余 1%股权以人民币 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赖春临女士。 

本次转让之后，盛天网络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本次转让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关联董事赖春临女士回避关于本次转让的表决。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象一 

企业名称：武汉盛游文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L06YT35 

主要经营场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南四路 35 号东港木业生产厂房 1-6

层 4层 39号 



合伙人：赖春临、王晓玲 

执行事务合伙人：赖春临 

成立时间：2018年 7月 13 日 

经营范围：对文化、科技、房地产、环保行业的投资（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

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议会展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交易对象二 

赖春临，女，1977年 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赖春临女士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关联关系说明：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赖春临为盛游投

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盛游投资和赖春临

女士均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盛天文娱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武汉盛天文娱研创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湖北）自贸区光谷大道 77 号金融后台服务中心二期 B7 栋 10

层 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晓玲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研发、技术服务；网络工程的设计与安装；游戏开发、

游戏运营、游戏推广；组织展览及比赛；会议会展服务。（依法需经审批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7年 7月 10 日 

2、本次转让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100% 货币 

3、盛天文娱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6月30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 24.81 

负债总额 - 43.93 

所有者权益 - -19.12 

项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6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49.12 

（备注：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出资资本尚未缴足。2018 年 7 月 17 日，标的公

司收到股东盛天网络投资款 970.00 万元。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实收资本 1,000.00 万元。） 

4、本次转让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将导致盛天文娱不再纳入盛天网络合并报表范围；盛天网络不存在

为盛天文娱提供担保、委托盛天文娱理财的情形，不存在盛天文娱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的情形。标的资产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的情况。 

四、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以大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盛天文娱净资产为-19.12 万元，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盛天文娱收到股东盛

天网络投资款 970.00元，公司实收资本变更为 1,000.00万元；经过交易双方协商定

价并考虑了标的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同意标的公司整体交易价格以实收资本为定价

依据，交易对价为 1,000.00万元。 

五、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 

股权转让款总计 1,000 万元，在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90 日内由

盛游投资和赖春临女士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盛天文娱自成立以来，没有实际业务运营。盛天网络将盛天文娱股权出售给盛游

投资有助于专注发展盛天网络现有主营业务。 

盛天文娱作为盛天网络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按100%比例纳入盛天网络合

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完成后，盛天文娱将退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再持有盛

天文娱股权。 

本次交易所得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盛天网络独立董事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前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

关文件资料、询问了相关情况，并出具了书面的事前认可意见，认为盛天网络出售全

资子公司盛天文娱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执行价格及条件公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盛天网络独立董事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盛天网络出售全资

子公司盛天文娱的独立意见，认为盛天网络出售全资子公司盛天文娱的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执行价格及条件公允，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盛天网络出售子公司盛天文娱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由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了书面的事前认可意见，在第三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董事会在

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全资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乔  端 王运奎 

 

 

 

 

 

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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